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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日均换手率与

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超过30倍， 并且连续两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换手率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

关事项进行了书面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叠加其他风险警

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预重整一案选

任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深圳中院将会在2024年5月23日15时摇珠

确认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的受理文件，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

否被法院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说明的有关情况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其他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由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4年5月6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3、由于公司2023年度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

结、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

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8.1条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4年5月6日

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4、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8日在其网站发布了《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关于惠州市中和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申请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

一案选任管理人公告》【（2024） 粤03破申165号】（网址：https://www.szcourt.gov.

cn/article/1205234453393408），深圳中院将会在2024年5月23日15时摇珠确认公司预重

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的受

理文件，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法院正式

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一款第

（七）项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即使法院正

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

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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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5月10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公

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的议案》具体方案为：以总股本312,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现金分

红，每10股分配现金0.31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967.20万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转增股本前本公司总股本为312,000,000股，转增股本后公司

总股本增至405,600,000股。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公司将按照分配

总额和转增总股数不变的原则实施。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2,00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31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9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共计分配现金967.20万元 （含税），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3.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31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312,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405,600,000股。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3日，本次所

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4年5月2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增的股份于2024年5月2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2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36 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 08*****402 深圳市深研交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22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本次转增股本数（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63,800,000 52.50 49,140,000 212,940,000 52.5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8,200,000 47.50 44,460,000 192,660,000 47.50

三、总股本 312,000,000 100 93,600,000 405,600,000 1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405,600,000股摊薄计算的2023年度每

股收益为0.40元。

2、本次除权除息后，公司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将由18.52元/

股调整为14.23元/股。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二区9栋B-10层

咨询联系人：付金鹏

咨询电话：0755-86729876

传真电话：0755-83949389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定期会议决议；

3、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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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5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5月15日9:15一9:25，9:30-11:

30和 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128号现代广场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唐前松先生

公司董事长罗卫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唐前松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 代表股份710,967,2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41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706,872,4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7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4,094,8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如下议案：

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罗卫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595,3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7％； 反对371,9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6,4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468％； 反对371,9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02选举唐前松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595,3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7％； 反对371,9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6,4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468％； 反对371,9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03选举曹翔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595,3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7％； 反对371,9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6,4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468％； 反对371,9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04选举易斌斌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595,3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7％； 反对371,9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6,4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468％； 反对371,9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05选举孟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595,3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7％； 反对371,9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6,4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468％； 反对371,9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01选举雷楷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611,2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9％； 反对356,0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2,3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167％； 反对356,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02选举唐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611,2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9％； 反对356,0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2,3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167％； 反对356,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03选举刘立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611,2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9％； 反对356,0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2,3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167％； 反对356,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04选举潘烨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611,2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9％； 反对356,05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2,35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167％； 反对356,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选举李华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611,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2,3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167％。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李华强先生当选。

3.02选举段琳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611,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2,3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167％。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段琳女士当选。

3.03选举许青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611,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2,3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167％。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许青先生当选。

公司第二届第六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黄红晖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选举王晏辉女士、李虹

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任期自第二届第六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邹华斌 陈小宇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5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黄红晖，女，1974年1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政工师、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企业培训师。 历

任湖南省长潭高速公路管理处政工科副科长、科长，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经理，公司长沙分公司党委

委员、副经理，湖南现代房地产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公司工会副主席。现任公司工会主席。2021

年3月至今任公司职工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红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

王晏辉，女，1978�年 3�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硕士，注册会计师。 历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项目经理，公司合规内控部副经理、经理，内控审计部部长。 现任公司企业管理部（风控法务部）部

长，兼任湖南安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大有期货有限公司董事、现代财富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 2021年5月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晏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

李虹，女，1971年9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3年5月参加工作。历任长沙市国道绕

城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湖南联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南现代弘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现代财富资本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任湖南现代弘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湖南祁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23年3月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000900� � � � �公告编号：2024-023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5月8日以通

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

出席董事9名， 其中董事罗卫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参会委托董事唐前松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

事孟杰先生、独立董事李华强先生、职工董事黄红晖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

议由唐前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罗卫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唐前松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罗卫华（主任委员）、曹翔、易斌斌、孟杰、许青

审计委员会：段琳（主任委员）、李华强、许青

提名委员会：许青（主任委员）、罗卫华、段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华强（主任委员）、唐前松、段琳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5日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000900� � � � � �公告编号：2024-024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5月8日以通

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于2024年5月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6名，实际出席监事

6名。 经全体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雷楷铭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雷楷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56� � � � � � � �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4-036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15:00。

4.�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航空城大道欧菲光未来城综合办公楼7楼一号会议室。

5.�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黄丽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72人，代表公

司股份数519,323,0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408％。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491,115,

1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75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66人，代表公司股份总数为28,207,81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659％。

2.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露了《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公司独立董事米旭明先生

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并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2024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的部分提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征

集投票权期间为2024年5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7:30）。 在上述征集人征集委托投

票权期间，未收到公司股东的授权委托书。

3.�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同意票20,289,14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079％； 反对票8,984,76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92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0,289,1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9.3079％；反对票8,984,766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30.692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裕高（中国）有限公司持有的合计490,049,095股

股份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

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同意票20,464,44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068％； 反对票8,809,47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93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0,464,4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9.9068％；反对票8,809,47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30.093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裕高（中国）有限公司持有的合计490,049,095股

股份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

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同意票20,454,84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740％； 反对票8,819,07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26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0,454,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69.8740％；反对票8,819,07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30.126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裕高（中国）有限公司持有的合计490,049,095股

股份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

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9,323,010股。 其中：同意票518,347,01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1％； 反对票743,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1％；弃权票23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8,297,9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6660％；反对票743,4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5395％；弃权票2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0.7946％。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9,323,010股。 其中：同意票518,319,01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7％； 反对票743,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1％；弃权票26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8,269,9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5703％；反对票743,4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5395％；弃权票26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0.8902％。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同意票28,317,41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326％； 反对票697,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23％；弃权票25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8,317,4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7326％；反对票697,4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3823％；弃权票25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0.8851％。

本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裕高（中国）有限公司持有的合计490,049,095股

股份已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9,323,010股。 其中：同意票518,412,31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6％； 反对票678,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6％；弃权票23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8,363,2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8890％；反对票678,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3164％；弃权票2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0.7946％。

8.�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9,323,010股。 其中：同意票518,412,31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6％； 反对票678,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6％；弃权票23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8,363,2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8890％；反对票678,1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3164％；弃权票2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0.7946％。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9,323,010股。 其中：同意票518,309,41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8％； 反对票753,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0％；弃权票26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8,260,3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5375％；反对票753,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5723％；弃权票26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0.890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9,323,010股。 其中：同意票518,297,71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6％； 反对票764,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2％；弃权票26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8,248,6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4976％；反对票764,7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6122％；弃权票26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0.8902％。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9,323,010股。 其中：同意票518,366,51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8％； 反对票723,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4％；弃权票23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8,317,4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7326％；反对票723,9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4729％；弃权票2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0.7946％。

1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9,323,010股。 其中：同意票518,394,51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2％； 反对票695,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0％；弃权票23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8,345,4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8282％；反对票695,9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3772％；弃权票23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0.7946％。

1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9,323,010股。 其中：同意票518,290,61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2％； 反对票761,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7％；弃权票270,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273,915股。 其中：

同意票28,241,5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6.4733％；反对票761,6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6016％；弃权票27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0.925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李运律师和张儒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56� � � � � � �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4-037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4年3月4日，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本

次激励计划” ）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

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及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

月（即2023年9月4日至2024年3月4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并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结果。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相关人员在公司披露本激励计划的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自查期间，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自查期间，有250名激励对象交易过本公司股票。经公司核查，上述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依法

披露前，并不知晓公司筹划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及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等信息，亦未通过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其在自查期间

进行的公司股票交易系基于其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与本次激励计划相

关内幕信息无关，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

关制度；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

象利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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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日丽路18号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二楼会议室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谭新乔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6名，代表股份共计378,384,3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9.9680%。 其中，中小投资者共131名，代表股份共计147,703,2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505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共计130,631,7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250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1名， 代表股份共计247,752,66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173%。

4、独立董事公开征集表决权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公开征集表决权的公告》，受其他独立董事委托，独立董事钟超凡先生

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

集表决权，征集时间为2024年5月10日至2024年5月1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7:00）。在上

述征集时间内，无股东向征集人委托投票。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78,318,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6%；反对2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二）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78,318,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6%；反对2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三）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78,318,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6%；反对2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四）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378,338,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9%；反对4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7,657,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91%；反对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五）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78,315,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7%；反对2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六）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8,332,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3%；反对3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7,651,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48%；反对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七）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及拟定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8,302,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5%；反对7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7,621,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99.9448%；反对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弃

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八）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及拟定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8,306,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4%；反对7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7,625,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472%；反对7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9%；

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九）通过《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17,784,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2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734,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13%；反对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振湘国有资产

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十）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7,235,1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3%； 反对1,

128,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3%；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十一）通过《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8,259,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9%；反对84,

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弃权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7,577,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151%；反对84,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9%；

弃权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十二）通过《关于2024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8,335,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1%；反对2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7,654,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69%；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弃权2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十三）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8,130,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9%；反对232,

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6%；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7,449,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281%；反对232,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7%；

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四）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8,128,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3%；反对235,

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1%；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7,447,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266%；反对235,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

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五）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8,134,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0%；反对228,

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7,45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308%；反对228,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0%；

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六）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26,999,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反对32,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6,949,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422%；反对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弃权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其中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振湘国有资产

经营投资有限公司、农银（湖南）壹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海南两型弘申二号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安义两型弘申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谭程凯、宋炫澄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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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4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监管指南第1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 ）查询，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即2023年10月19日至2024年4月1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关于公司股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

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关于公司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除1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外，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

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根据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记录，结合公司筹划并实施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进程，对核查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上述1名核查对象在知悉公司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项后，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根据其出示的书面说明，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其家人在不知情情况下

的操作。 根据谨慎性原则，该名核查对象自愿放弃本激励计划首次获授权益的资格。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

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规定，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公司已将本激

励计划的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控

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的人员范围之内，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

信息泄露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在自查期间，有1名激励对象在知悉公司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项后买卖股票，该行为系其家人在不

知情情况下的操作，根据谨慎性原则，该名核查对象自愿放弃本激励计划首次获授权益的资格。 公司已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在本激励计划公

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

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监管指南第1号》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票《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